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9〕第5号
申请人：李娣。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

第三人：陶永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19年2月15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 2018年9月27日，因本案第三人陶永德抢夺申请人名下经营的出租车（车牌号辽BTP046），导致申请人出租车停运12天，申请人报警，双方产生纠纷，申请人、姜居春（申请人母亲）、吴江厚（申请人弟弟）、第三人四人发生厮打。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只对申请人方三人进行处罚，没有对第三人处罚是错误的，派出所对事件事实认定有误，有违法律公正。综上，请求复议机关查清事实，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2018年9月27日13时许，第三人与申请人、姜居春（申请人母亲）、吴江厚（申请人弟弟）在瓦房店市香悦山小区3号楼楼下D2车库门前，因琐事发生争执，申请人伙同姜居春、吴江厚对第三人进行殴打，致第三人头部受伤。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二、被申请人履行了法律规定程序。在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三、对第三人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殴打行为的原因是民间纠纷，社会危害性不大，本案中，申请人伙同姜居春、吴江厚对第三人进行殴打，对申请人作出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与其违法行为相适应。综上所述，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缺乏有力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

第三人称：2018年9月27日13时许,第三人乘案涉出租车（车牌号辽BTP046）到香悦山小区门口，第三人让出租车司机联系车主（本案申请人），几分钟后，申请人、申请人母亲及申请人弟弟先后到达停车地点，申请人方三人合伙将第三人殴打（具体情况见派出所材料），第三人左眉骨被打破裂出血，头部多处淤肿。第三人随后报警。公安机关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申请人指控第三人同申请人方三人互相撕打是虚构的，第三人始终没有动手打申请人方三人，申请人要求处理第三人没有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27日13时许，第三人与申请人、姜居春、吴江厚在瓦房店市香悦山小区3号楼楼下D2车库门前，因琐事发生争执，申请人伙同吴江厚、姜居春对第三人进行殴打，致第三人头部受伤。被申请人接到报案后，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于2019年1月17日对申请人作出拘留十日并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询问笔录、证人证言、住院病志等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权，其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本案，第三人与申请人因琐事发生争执，申请人伙同姜居春、吴江厚对第三人进行殴打，致第三人头部受伤，被申请人根据案件事实、性质、情节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被申请人于2018年9月27日受理申请人殴打他人一案，至2019年1月17日作出处罚决定，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30日的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违反法定程序。但鉴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未对申请人以及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确认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第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但不予撤销。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9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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